
从形而下到形而上*

———先秦道家物德观念的多层意域

叶 树 勋

［摘 要］ 在先秦道家哲学中，原为人文概念的 “德”被运用到宇宙论，而与 “物”发

生了义理关联。这种物德观念在不同的语境里具有不同的含义: 在形而下层面，道家以此表征

各种事物的特质，反映了现象界的多样化; 事物的多样性直接来源于内部潜存的统一性，这样

形上和形下因之具有了内在通贯性; 事物属性的最终来源是形上统一的 “道”，“德”在其间

综合展现了宇宙生成论所包含的生论和成论两个维度。
［关键词］ 物德 道家 道 生养隐喻 ［中图分类号］ B223

一般来讲，“德”是一个人文概念，但在道家哲学里，这一观念具有比较独特的含义，它的意义突

破了人事范围，与万物发生了复杂的义理关联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物德观念，为我们探讨道家宇宙

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。传统的道家宇宙论研究重在 “道”，而对与之相关的物德问题则重视不够。虽

然有些研究已经留意到了这一观念，但这些讨论往往忽视其间的复杂语境，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作简

约化的解释。本文旨在疏证这一话题的多种语境，尝试为理解道家宇宙论以及古代 “德”思想提供一

种新的方向。①

一 形下事物的多样化

如所周知，先秦诸子的话语言辞往往是即事而发，同一种观念在不同的话语场景中可能会表达言谈

者的不同用意。此种情况并不限于不同的文本之间，即便是在同一文本中，场景的改变也会带来一定的

义理变化。这一情形也体现在物德观念上，因而需要有所区分地疏证文本中的不同语境，逐次探讨这一

观念的多层含义。

物德一词中易带来歧义的概念是 “德”，而 “物”的所指则是比较明确的。在前诸子时期，“物”

并不是很受关注，但在道家学说里，它作为从现象界向上推溯的理论基点，具有重要地位。概要来说，

“物”在道家学说里具有以下含义: ( 1) 泛指一般的自然事物，如道家话语里常见的 “万物”; ( 2) 特

指与内心相对的“外物”，这在庄学中比较常见; ( 3 ) 对某个对象的一种称谓，如 《老子》二十五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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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先秦道家物德论研究” ( 14CZX023) 的阶段性成果。
关于道家的物德观念，笔者在《先秦道家“德”观念研究》 ( 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3 年 6 月) 、《道家物

德论在〈庄子〉中的展开》 ( 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》2014 年第 3 期) 等论文中已有一定讨论，本文

在此前基础上综合考察物德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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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的 “物”，便是对 “道”的一种指谓。物德观念中的 “物”主要是指第一种，

即各种具体有形的事物。

问题是，原本属于人文范畴的 “德”延伸到了宇宙论后，它的意义出现了哪些变化，和原来的意

义又具有什么关联呢? 也许是受到 “德性”这个词的影响，研究者在探讨道家之德时主要是从属性的

角度去理解，因此对物德，也就解释为事物的具体属性。① 就某些情形而言，道家确实通过这一观念表

达了关于事物多样性的看法，虽然这不是物德的主要意域。如 《庄子》就曾用 “德”来表示某些事物

的具体属性: “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”( 《庚桑楚》) “吾相狗

也，下之质，执饱而止，是狸德也。”( 《徐无鬼》) 在这些话语中，某物的德可直接理解为某物的特性。

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特性，由此作为各物之特质的 “德”与作为自然本根的“道”，也就表现出 “多

与一”或“分与总”的关系。如《庄子》说: “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为是而有畛也。请言其

畛: 有左，有右，有伦，有义，有分，有辩，有竞，有争，此之谓八德。”( 《齐物论》) “八德”因为

有了八种畛域而出现了分化，已经和 “未始有封”的 “道”不同了。统一浑融的 “道”分化到现实世

界的不同畛域，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“德”，此义也类似于 《文子·精诚》所讲的 “道散而为德”，

这里的“散”与“朴散而为器”( 《老子》二十八章) 的“散”意义接近，具有散落和分异的意思，只

是老子没有用“德”来表示“朴”的分化结果。

在道家思想中，天地、四时作为形气之大者，也属于形而下层面，并和其他具体事物一样，皆被统

摄于形而上的“道”。如《庄子·则阳》说: “天地者，形之大者也; 阴阳者，气之大者也; 道者为之

公”; 《黄帝四经·道原》也言: “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日月、星辰、云气，蚑行蛲动，戴根之徒，皆取

生，道弗为益少; 皆反焉，道弗为益多”。在道家看来，作为自然本根的 “道”包容一切又超越一切，

小至蚑蛲戴根，大至天地阴阳，概莫能外。天地作为形之大者，也是从统一超越的本根那里禀得了自身

的特质，如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”( 《老子》三十九章) ，天清、地宁的品性也是本根在形之大

者中的不同分化。对于天地的特性， 《老子》没有用 “德”来进行概括，但在 《庄子》 《黄帝四经》
《文子》等文献里，则经常出现 “天德”② “地德”或 “天地之德”的说法，这些概念和道家常说的

“天制”“天常”“地之稽”等一些术语比较接近，都是指天地的自然性能及其运行规律。此外，对于

四时运行，道家也用“德”来概括它们的性能，这主要体现于黄老学，如 《管子·四时》就用 “德”

来指称四时的节气: “( 春) 德喜嬴”“( 夏) 德施舍”“( 秋) 德静正”“( 冬) 德淳越”，而《管子·

宙合》则用“时德”观念来总称四时的运行规律。

综合来看，不管是具体而微的物之小者，还是天地、四时等形气之大者，在道家宇宙论里都是形而

下层面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，而 “德”的概念则突破了原来的人事范围，被运用到这些事物上，用以

指涉它们的不同属性。某种程度上，作为各物特性的“德”与表征形上本根的“道”，具有一种类似于

柏拉图所讲的“分有”关系，亦即事物之德并非 “全有”本根之道，它只是统一浑融的 “道”散落到

某物的一部分而已。正所谓“德总乎道之所一。……道之所一者，德不能同也”( 《庄子·徐无鬼》) ，

各物之“德”是“道”的分化表现。归总来说，所有的 “德”都来源于统一性的 “道”，所以 “德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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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道之所一”。但因各物之“德”分有了“道”的不同方面，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具体属性，所以和形上

统一的“道”已经有所不同，故曰“道之所一者，德不能同也”。

不过，道家哲学中的“物”“道”关系与柏拉图所讲的事物和理念的 “分有”关系并不全然相同。

在柏拉图看来，理念是完美的，而现实事物则是有缺陷的，两者之间构成了真实与不完全真实的二元对

立。① 道家虽然也主张从“物”的意境复归 “道”的意境，但它并不认为现实事物必然具有缺陷。此

外更为关键的是，道家的物德观念还具有另一层意义，即物德并没有表现出 “分有”的意义，而是指

一种潜在性的“全有”，并成为形上和形下之间的中介。

二 形上形下的通贯性

如上所述，某些情形里的物德起到了指称各物特性的功能，反映了现象事物的多样化，但需要进一

步指出的是，物德在道家哲学中的意域并非仅限于此。在不同的话语场景里，道家对其作出了另一种界

定，这一意义上的“德”和表征事物特质的 “性”表现出明显区别，如 《庄子·天地》言: “泰初有

无，无有无名; 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，物得以生谓之德; 未形者有分，且然无间谓之命; 留动而生

物，物成生理谓之形; 形体保神，各有仪则谓之性。”在此，“德”与“性”作为层次有别的两个概念，

具有明显不同的内涵。“性”指本根的具体分化，相当于上节的物德。但是“德”没有表现出多样分化

的意义，而是指事物所得于 “一”而以其为生者。当然， “德”的最终来源还是无，但其间的 “一”

以及后来才出现的“有分”，都说明了这个层域是一种尚未分化的统一性存在。

物德的这一层内涵与“德者得也”的义理声训紧密相关，借助于后者，道家赋予 “德”以先天所

得的意义。②《老子》虽认为“万物得一以生” ( 三十九章) ，但未将 “得一”称为 “德”; 《庄子》则

将万物的所得明确称为 “德”，并从先天有所得的角度来界定 “德”的内涵。类似的说法也见于 《管

子·心术上》: “德者，道之舍，物得以生生，知得以职道之精。故德者，得也。得也者，谓得其所以

然也。”结合来看， “德”与 “得”相关，而 “性”与 “生”相关，有所得方能有所生， “德”与

“性”在生成的次序上有先后之分，前者意味着先天所得，后者则是指生成之后实际表现的特质。所以

《庄子》说: “道者，德之钦也; 生者，德之光也; 性者，生之质也。”( 《庚桑楚》) “道”是物性的最

终来源，但不是直接来源，事物先要有所得 ( 具备 “德”) ，才能具体生成，才能具有 “生之质”
( “性”) 。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言: “道者，物之所导也; 德者，性之所扶也”，认为 “德”是 “性”的

扶持者，其意也是说明物德作为物性的前一形态，是后者出现的前提条件。

在《庄子》中，将“德”与“性”视为不同概念的说法是比较多的，只是我们往往受 “德性”这

一同义复词的影响，将此两者看作含义相当。如《庄子·骈拇》言: “骈拇、枝指，出乎性哉，而侈于

德; 附赘、县疣，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; 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”对于

首句的“德”与“性”，一般都理解为事物的本性。但实际上，“德”与 “性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这

句话是说: 骈拇、枝指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它们不属于应有的德。后文的 “性”与 “形”也是两个不同

的概念，该句是说附赘、县疣是形体所具的，但它们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正如最后所说的多方造作之

“仁义”虽比列于五脏，但不属于“道德之正”。

可见，“德”在某些情形下固然与“性”相当，但更需注意的是两者之差异，即不宜将物德等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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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性。通过比较“德”与“性”，我们可发现前者所具有的尚未分化的统一性之义，此外，我们还可以

继续比较“德”与另一个表征多样化的概念，以反映前者的意涵，这就是前引 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出

现的“理” ( “物成生理谓之形”) 。“理”指事物外部的纹理结构，和 “各有仪则”的内在之性尚有区

别，但在表征多样化这一点上，“理”和“性”是相同的，它们和 “道”之间都构成了分和总的关系。

对此， 《韩非子·解老》说得很明确: “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; 理者，成物之文

也。……万物各异理而道尽。”韩非子通过 “道—理”模式来解释老子哲学中的一多关系，此处的

“理”指“成物之文”，和“物成生理谓之形”的“理”比较接近。在道家思想中，“理”还具有自然

理则的意义，这种意义上的 “理”虽不同于前者，但也和 “道”构成一种分总关系。如 《庄子·则

阳》言: “万物殊理，道不私，故无名”; 《黄帝四经·经法·论》言: “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”; 《管

子·心术上》言: “心处其道，九窍循理”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在 “理”和 “德”两者同时出现的话语

里，“德”的表现也如同浑融统一的 “道”，包含了不同事物的“理”，如《韩非子·扬权》所言: “夫

道者，弘大而无形; 德者，核理而普至。至于群生，斟酌用之，万物皆盛，而不与其宁。……故曰道不

同于万物，德不同于阴阳。”“德”蕴含了所有事物的“理”，并不具有分化或分有的意义。作为 “理”
的综合体，“德”既不同于“弘大而无形”的“道”，也不同于已分化的“阴阳”，而群生“斟酌用之”

则表现出各自不同的“理”。
通过辨析“德”与“性”“理”的关系，我们可发现道家对此三者的内涵各有不同界定。“性”指

与生俱来的特质，而“理”则指纹理结构或自然理则，此两者均反映了道家关于现象事物多样化的看

法 ( 相当于第一节讨论的物德) 。但是在“德”与“性”“理”一并出现的话语里，前者表现出与后两

者明显有别的内涵，并不具有多样化意义。具体来说，它是指已然内化到事物当中但尚未出现分化的整

体潜质。从事物多样性的来源来看，形上统一的 “道”是其终极根源，但形上一体之道并不是直接分

化为形下各异之性、理，其间尚有一个中介①，这就是物德在这一语境中的理论意义。

这反映了道家关于物性之由来的一种动态考虑，即从世界纯粹的统一性到事物潜蕴的统一性，再到

事物实际表现的多样性，逐渐构成了世界从一到多、从简单到复杂的分化图式。在这一动态过程中，物

德所指的内蕴统一性作为一种性能，已然内化到万物中，就此而言，“德”不同于 “道”; 但这一性能

尚未发生具体分化，而是作为一种潜质存在于事物当中，就此而言，“德”不同于 “性” “理”。由此

来看，物德所指的并不是多样化的 “分有”，而是一种整体性的 “全蕴”。“道”所代表的纯粹统一性，

是超越一切事物的，并没有就某一个具体事物而言，但 “德”所指涉的内蕴统一性，则是就具体的事

物而言的，意味着本根已然下贯到事物个体当中，因而物德也具有个体性的一面; 但这一内化于个体的

潜质尚未出现实际的分化，它是事物多样性的内在根源，就此而言，物德也具有整体性的意义。
道家一方面通过物之性、物之理阐述了事物 “分有”本根的多样化，而另一方面则通过物德肯定

了所有事物皆是“全蕴”本根的情况，这一潜质在形下世界里虽然未必能够完全实现，但并不影响它

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。孟旦认为，道家思想里有一个矛盾: “基于道是统一的这一事实，道不能在此物

多而在彼物少; 但将道说成是存在于无穷事物之中，道不再是统一的，而是被切分了。”② 孟旦的发现

不无启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存在内部矛盾，实际上道家通过物之德与物之性、理，分别陈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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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在的“全有”和现实的“分有”这两方面的义理。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 “潜在的现实化”① 并不相

同，道家主要关注的是从本根的无限性到事物的有限性的分化图式，而不是某一种具体性征从 “缺乏”

到“现实”的运动过程。如前引 《庄子·天地》所言 “形体保神，各有仪则谓之性”，形体便是导致

内蕴之“德”无法全然表现的一种限制。

综合来看，道家通过“道—德—性—理”的概念系统，勾勒了从宇宙本根到自然事物的一种分化

图式。在这一图式中，从形上一体之“道”到形下各异之“性”“理”，其间的分化需要 “德”这一中

间环节，它是宇宙本根在事物当中的整体性潜蕴，是事物属性的直接来源。这一环节既不完全属于形而

上，也不完全属于形而下，而是介于形上和形下之间，成为通贯形上与形下的必要中介。正因有了这一

中介，道家思想中的形上和形下也就具有了内在的通贯性。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分离思维，道家宇宙论当

中的本根与事物虽然各自有别，但前者并不完全是一种超验存在，它普遍内蕴于所有事物当中，这一内

在化的结果，就是“德”。用 《庄子》的话来说就是 “物物者”既 “非物”又 “与物无际”( 《知北

游》) ，用今天的话来描述，就是本根与事物有别而不离。② 内化于物之中的 “道”应该怎么来重新定

位，以区分它和“道”本身以及“性”“理”的不同呢? 物德的理论功能即在于，从先天所得的角度

肯定事物的内在统一性，从而使内蕴于事物的本根在概念上获得了重新定位。

三 隐喻中的形上世界

由上所述，可知“道”与“德”各自代表着道家哲学中超越性和内在性的两个方面。③ 不过，进

一步探讨道家之“德”在万物场景中的意义可以发现，它不仅标示着内在性的一面，也在某些语境里

具有超越性意义，这就是本节要讨论的第三层意域。

通过前文辨析可以看到，道家 “道—德—性—理”的分化图式，反映了他们对于现象事物之多样

性及其来源的看法。这一图式和柏拉图的 “理念—事物”模式既具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很大的不同。其

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，柏拉图哲学中的事物不可能全部具有理念，而道家则通过物德肯定了事物对于

本根的全蕴。在道家的理论图式中，形上超越的本根演化为现象界的各种事物，是一个从一到多、从简

单到复杂的分化过程，对此道家常常通过母体生育后代的情况来进行比喻。如史华慈曾指出的，古代中

国人解释宇宙的起源，主要是通过生养隐喻而不是宗教的创生隐喻或神话的制作隐喻。④ 这一点在道家

思想里具有典型的表现。在生养隐喻里，“道”作为万物之源，相当于生养活动的母体。而 “德”的观

念也出现在这种隐喻里，成为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念。如《老子》言: 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

形之，势成之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:

长之，育之，亭之，毒之，养之，覆之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” ( 第五十一章)

对于道家的宇宙生成论，学界比较关注“道”作为万物之根源的意义，而对于 “德”在其间的表现则

重视不够。较之前述两种语境，这里的“德”表现出一种很不同的意域维度。从词义看，“德”主要指

母体 ( 道) 生养后代 ( 万物) 的表现，这种意义也见于《管子·心术上》: “虚无无形谓之道，化育万

物谓之德。……道也者，动不见其形，施不见其德。”对于 《老子》所说 “德”的种种表现，《管子》

赅之以“化育万物”。 “道”并非静止不动，只是 “动不见其形，施不见其德”， “德”在这里指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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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道”的活动。关于这种意义，《文子》也有一些相关表述: “夫道者，德之元，大之根。……畜之养

之，遂之长之，兼利无择，与天地合，此之谓德。……故物生者道也，长者德也。……夫道、德者，所

以相生养也，所以相畜长也。”( 《道德》) 这段引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《老子》五十一章 “道” “德”
的解释，《文子》用“根”来喻示 “道”的本源性，用 “德”来概括 “道”的生养行为，内容上很接

近《老子》“长之，育之……是谓玄德”的说法。《文子·道原》还说: “天常之道，生物而不有，成

化而不宰，万物恃之而生，莫知其德。”此间的“其”字是指前面所说的生养活动的母体 ( 道) ，“莫

知其德”和《管子》的“施不见其德”含义相通，都是阐述母体活动的隐微不可见，《老子》之所以

用“玄”字来形容“德” ( “玄德”) ，其意也是在此。
综合上述情况，这种语境下的“德”和前述两种意域出现了一些不同，一个基本的区别是，“德”

不是内在于万物而表示万物的潜质或特性，而是具有了类似于 “道”的超越地位，用以指涉万物之母

的生养表现。上引《管子·心术上》所言“化育万物谓之德”，强调 “道”所具有的普遍化育的功能;

而同篇的其他地方也言及 “德者，得也。得也者，谓得其所以然也”，这是将“德”界定为万物的先天

所得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描述向度，前者从“道”的向度去说明 “道”的生养功效，后者则从万物的向

度去界定事物的内在性能，虽然后者也涉及“生”的情况，但更主要地是将 “德”归属于万物而不是

归属于“道”。从文本结构来看，前者属于《心术上》的经文部分，后者则属于解文部分。按此，后者

是对前者的一种解释，但实际上后者已换了一种理解方向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 “德”以新的意义。类

似的情况也出现在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之间。《老子》宇宙论中的 “德”主要是指 “道”养育万物的

功效，而不是万物所具有的性能; 《庄子》则从万物有所得的角度来界定 “德”——— “物得以生谓之

德”( 《天地》) ，这也是换了一种向度去理解物德问题。从 《老子》到 《庄子》、从 《心术上》的经文

到解文，我们看到物德在道家谱系中的一个演变现象: 在早期它更多地是指 “道”化育万物的表现，

但后来道家愈发强调本根的内在性，“德”也就转而成为表征万物潜质的一个概念。

从词源学角度来看，化育之德和原本的恩德之义有关，而万物潜质之德则与 “德者得也”这一义

理声训的出现相关。对此孟旦曾有论述，他认为 “德”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，原指某种

态度及其相关行为，在后来逐渐具有了恩德之义，也隐含了获得的意思。这两个方面分别影响了道家之

德: 一是恩德之义被运用到 “道”生成万物的情况，用以指称 “道”的恩惠; 二是获得之义被运用到

万物身上，以标示万物的内在法则。① 也就是说，通过 “德者得也”的义理声训，道家强化了 “德”

观念所隐含的获得之义，同时以之说明万物先天禀得了整体潜质; 而恩德之义则被运用到 “道”生成

万物的情况，由此也就改变了原来的恩惠施受结构，从 “天”对万物的恩惠、王对百姓的恩惠，转变

成“道”对万物的恩惠。在此意义上，化育之德也可理解为“道”对万物的一种生养功德。
问题是，这一生养功德作为一种隐喻具体表述了什么。从义理上来说，道家宇宙论的 “生”主要

是指化生，而不是创生或派生。② 在道家看来，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演化过程，宇宙本根有一种

分化能力，这种能力的表现就是化生万物的 “德”。万物之母生出万物之后不会就此打住，而是进行持

续性的养育。这种功能不是占有性的或主宰性的，而是“长而不宰”，体现了既化育万物又顺任自然的

两面性作用。③ 因而，生之后的养也就意味着 “道”由始至终都在维系万物的存在、成就万物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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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宇宙本根所固有的一种能力，这一能力的发挥也就是养育万物的 “德”。综合来看，宇宙本根自然

演化为各种事物，潜存于所有事物当中，维系它们的存在与发展，这一效能乃是对世间万物的大功德，

故而谓之“德”。①

在“德”的生养隐喻里，万物所受的恩惠除了 “生”，还有 “养”的方面，所以全面地来说，道

家宇宙生成论包含了 “生”和 “养”两个维度，可分别称之为 “生论”和 “成论”。我们比较熟悉的

线性生成模式，如《老子》四十二章的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等，主要是一种生论，

而不涉及成论的问题。但在 “德”的生养隐喻中，“生”和 “养”都受到了关注，甚至 “养”的情况

更受重视。曹峰曾指出，道家生成论包括了发生与成长两个序列，生的主体是 “道”，成的主体则是

“德”，“道”生万物之后仍需“德”的继续养成。② 对此，笔者甚为赞同，只是对两个序列能否各归于

“道”与“德”，看法有所不同。比起线性的生成模式，“德”的出现确实突显了 “养”的维度。但从

根本上来说，“德”是一个功能性概念，表示某个对象的某种性能。因而笔者认为，“道”与 “德”都

兼备了“生”和“养”的维度，一言其体，一言其用; 对于万物而言，“养”的作用固然是一种恩惠，

而“生”的效能当然也是一种恩惠，这两方面的恩惠都被 “德”加以概括。整体上来看，“德”的生

养隐喻综合展现了宇宙生成论的两个维度。

道家宇宙观中的成论部分强调 “不有”“不宰”之义，既反映了形上世界的活动性，又体现了其间

的无为性。这与道家的人事哲学有很大关联，化育之德推衍到形而下的人事活动，便是圣人效法之而具

备与之契应的德行，某种意义上前者也就成为后者的一种宇宙论依据。可见，道家物德观念和人事的德

政、德性问题，具有很紧密的内在联系。

结 语

物德是我们探讨道家宇宙论的一个新话题，虽然道家典籍里没有直接出现过 “物德”这个词，但

道家德论在万物场景中的种种复杂意义，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道家特有的 “物德”观念。这种观念随着

语境的改变而具有不同的内涵，对此需要区分不同的意域，而展开逐一解析。在形而下层面，道家通过

“性”“理”的概念，以及表征各物特质的 “德”，阐述了他们关于现象事物多样化的看法; 而事物的

多样性直接来源于内部潜存的统一性，对此，道家通过万物全蕴之 “德”在概念上加以凝练，道家哲

学中的形上和形下也因之具有了内在通贯性; 事物属性的最终来源是表征形上统一的 “道”，对于其间

的活动情况，道家用母体生养后代的过程进行隐喻，并沿用了 “德”观念原有的恩惠之义。总之，对

于万物的多样性及其来源，道家有一种动态考虑，而物德观念在这一图式中具有多个层次的理论意义，

其中，后两种意域是物德观念所特有的，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

( 作者单位: 南开大学哲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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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来看，化育万物之德和万物全蕴之德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统一的，前者是从“道”的向度去说，后者则主

要是从“物”的向度去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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